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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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2023）最高法知民终 478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寿光市尚某种苗有限公司。住所地：

山东省寿光市稻田镇兴隆村 329号。

法定代表人：刘某某，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上诉人（一审被告）：刘某某，男，1973年 10月 11日出生

，汉族，住山东省寿光市稻田镇兴隆村 329号。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增祥，山东言洽诚律师事

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天津德某种业有限公司。住所地：

天津市华苑产业区华天道 8号海泰信息广场 C-1008。
法定代表人：马德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杰，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珍，河南劳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寿光市尚某种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某公司）、刘

某某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德某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某公司）

植物新品种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及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一案

，不服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年 12月 27日作出的

（2022）鲁 02知民初 1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

于 2023 年 3 月 13 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 2023 年 5 

月 16日及 5月 25日询问当事人。尚某公司、刘某某的共同委托

诉讼代理人赵增祥，德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杰、王玉珍



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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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某公司、刘某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德

某公司对尚某公司、刘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本案一、二

审案件受理费由德某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尚某公司对

外销售的种苗是由种子培育而来，该批种子来自德某公司的合法

经销商。一审法院未适用权利用尽原则，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

（二）》（以下简称《品种权规定（二）》）的理解错误。将“

博洋 9”甜瓜种子培育成“博洋 9”甜瓜种苗，不是《品种权规定

（二）》第十条所提及的生产、繁殖。（二）一审法院未调查清

楚被诉侵权“博洋 9”甜瓜种苗的购买来源。2019年下半年，尚某

公司向寿光市佰吉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吉特公司）

购买 5万粒“博洋 9”甜瓜种子。2021年 10月 31日，尚某公司

向寿光市田骏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田骏公司）购买

1万粒“博洋 9”甜瓜种子。田骏公司法定代表人已在一审中出庭

证明尚某公司与田骏公司的交易，但一审法院未对尚某公司从田

骏公司合法购买 1万粒“博洋 9”甜瓜种子的事实进行认定，而

是认定尚某公司即使是从田骏公司购买了 1万粒“博洋 9”甜瓜

种子，其将该批种子繁育成种苗对外销售仍然不适用权利用尽原

则。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不适用权利用尽原则是错误的。关于与佰

吉特公司的交易，佰吉特公司安排工作人员董冰冰使用其个人账

户向德某公司银行账户支付种子款，年底由德某公司向佰吉特公

司返利，佰吉特公司再按照销售承诺向尚某公司返利（约 20 元/袋
）。佰吉特公司针对交易情况出具书面证明一份。2019年

https://sy1.cyxvip.com/https/77726476706e69737468656265737421e7e056d2373b7d5c7f1fc7af9758/chl/40e6e27e92c2f93dbdfb.html?way=textSlc
https://sy1.cyxvip.com/https/77726476706e69737468656265737421e7e056d2373b7d5c7f1fc7af9758/chl/40e6e27e92c2f93dbdfb.html?way=textSlc
https://sy1.cyxvip.com/https/77726476706e69737468656265737421e7e056d2373b7d5c7f1fc7af9758/chl/40e6e27e92c2f93dbdfb.html?way=textSlc


12月 21日，董冰冰向刘某某支付购买上述 5万粒种子的“返利”

1900元，与佰吉特公司所述相印证。但一审法院未予认定，亦未

向德某公司核实。（三）刘某某对外销售“博洋 9”甜瓜种苗系

代表尚某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所产生之法律后果应由尚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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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

德某公司辩称：尚某公司、刘某某对外销售的“博洋 9”甜

瓜种苗每年销售量达到三四十万株，即使尚某公司、刘某某合

法购买了部分“博洋 9”甜瓜的种子，其在本案中的被诉侵权行

为仍然不能适用权利用尽条款。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

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德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尚某公司、刘某

某立即停止侵害“博洋 9”甜瓜植物新品种权的繁育、销售、许

诺销售行为；2.判令尚某公司、刘某某向德某公司支付“博洋9”
甜瓜品种临时保护期使用费50万元及授权后造成的损失100 万元

；3.判令尚某公司、刘某某赔偿德某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支付的

合理开支共计 4.29万元；4.本案诉讼费由尚某公司、刘某某负担

。事实和理由：德某公司系“博洋 9”甜瓜品种的品种权人，品

种权号为 CNA20172350.9，德某公司对“博洋 9”享有排他的独

占权，未经德某公司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生产、繁殖或销

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2021年 12月，德某公司经过调查发

现尚某公司未经授权销售名称为“博洋 9”的甜瓜种苗。德某公

司为固定侵权事实，委托公证处对尚某公司的抖音、微信聊天记

录及从尚某公司处购买、抽样、封存“博洋 9”甜瓜种苗的全过

程进行了公证证据保全。尚某公司未经授权即以



授权品种“博洋 9”的名称对外销售种苗的行为侵害了德某公司

的合法权益，给德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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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尚某公司、刘某某在一审中辩称：（一）涉案“博洋 9”甜

瓜种苗系由尚某公司销售，但培育该种苗的种子是由尚某公司向

具有相应授权的厂家购买而来，来源合法。尚某公司销售“博洋

9”甜瓜种苗的行为并未侵害德某公司的品种权，德某公司作为品

种权人已权利用尽。（二）德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实属浪费司

法资源。（三）本案诉讼侵害了尚某公司的商业信誉，尚某公司

保留追诉权利。尚某公司于 2019年向佰吉特公司购买了 5 万粒“

博洋 9”甜瓜种子，培育成幼苗对外销售，上述种子是由德某公

司向佰吉特公司提供的，刘某某在名为“尚某种苗”的抖音视频

账号中所发布的销售“博洋 9”甜瓜种苗的广告就是为了销售上

述种苗，因此尚某公司是向具有销售资质的佰吉特公司、田骏公

司购买“博洋 9”甜瓜种子进行培育并对外销售，尚某公司并没

有侵害德某公司的植物新品种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德某公司成立于 2003年 6月 10日，注册资本 500万元，经

营范围包括蔬菜种子加工、包装、批发、零售；农作物种子选育

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2017年 9月 6日，德某公司向原

农业部申请“博洋 9”甜瓜植物新品种权；2018年 3月 1日，该

品种权经初步审查合格并予以公告；2020年 9月 30日，“博洋

9”获得授权，品种权人为德某公司，属或者种为甜瓜，品种权

号 CNA20172350.9，保护期限为 15年。

尚某公司成立于 2017年 5月 26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刘某某，注册资本为 50万元，经营范

围为“销售：种子、化肥；种植、收购、销售：水果、蔬菜；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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揽：温室工程”。

2021年 6月 7日，德某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郑州鼎邦

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邦公司）作为其授权代表，针

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人或单位，采取一切必要的合法措施，制止

并消除非法生产、经营及其他任何侵害或损害德某公司合法拥有

的专利、商标、植物新品种权等相关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

2021年 12月 21日，公证员徐昕与公证人员张少君，鼎邦公

司的代理人郝小磊及其工作人员焦英杰前往寿光市 Y005乡道与

G308国道交汇处向南约 600米、向西约 100米房屋处，房屋内摆

放的《营业执照》有“寿光市尚某种苗有限公司”字样。郝小磊、

焦英杰与自称为“刘某某”的男子进行沟通，在沟通过程中，焦

英杰问“刘某某”一年“博洋 9”能卖多少，对方表示一年也就

三四十万株后，郝小磊与“刘某某”现场签订了二份《甜瓜购销

合同》，郝小磊以手机微信转账扫码付款的方式对购买的上述物

品进行了付款，取得截图一张。“刘某某”开具“收款收据”并

加盖“寿光市尚某种苗有限公司”印章，随后交付购买物品。现

场取得印有“山东寿光尚某种苗 刘某某”等字样的名片。公证

人员回到公证处后，从购买的 2500株种苗中随机取出 500株，平

均分为十份进行封存，还封存了一个包装纸箱，二袋附赠的种子，

放入印有“潍坊市寒亭公证处”字样的档案袋中，并用加盖“山

东省潍坊市寒亭公证处”印章的封条及透明胶带封存，共取得封

存物十三件。2021年 12月 21日，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公证处为上



述过程出具（2021）鲁潍坊寒亭证民字第 780号公证书。公证书

所附《甜瓜购销合同》显示，品种名称为“博洋 9”，数量为 2 500
棵，单价为 1.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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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2月 21日，鼎邦公司的代理人郝小磊申请对其个人

微信与“尚某种苗 13405361296”的微信聊天内容进行保全证

据公证。同日，公证人员在潍坊市寒亭公证处对郝小磊的手机进

行相关操作，对显示的内容进行了拍照。2021年 12月 21日，山

东省潍坊市寒亭公证处为上述过程出具（2021）鲁潍坊寒亭证民

字第 801号公证书，所附聊天记录显示，尚某种苗公司称其嫁接

的“博洋 9”甜瓜种苗一株为 1.1元，一粒种子为 0.28元。

2021年 12月 21日，鼎邦公司的代理人郝小磊申请对抖音平

台中“尚某种苗”发布的相关作品进行保全证据公证。同日，公

证人员在潍坊市寒亭公证处使用工作用手机进行操作，并对播放

的相关内容进行录屏。2021年 12月 21日，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公

证处为上述过程出具（2021）鲁潍坊寒亭证民字第 803号公证书，

所附图片显示，2020年 8月 9日，尚某公司在其抖音号中发布有

“嫁接羊角蜜嫁接博洋九”的信息；2020年 10月 14日，尚某公

司在其抖音号中发布有“嫁接羊角蜜、嫁接博洋九天天有苗”的

信息；2020年 10月 22日，尚某公司在其抖音号中发布有“嫁接

羊角蜜、嫁接博洋九有苗”等信息；2022年 9月 8日，尚某公司

在其抖音号中发布有“嫁接羊角蜜、嫁接博洋九 嫁接齐达大利 嫁

接博洋六一有苗”等信息。

德某公司为本案支出律师费为 20 000元，公证费为 4 000 元

，购买被诉种苗花费为 2 900元。



一审审理中，田骏公司作为德某公司授权的经销商，在一审

出庭作证，认可 2021年 10月 31日，尚某公司支付 2800元，

向田骏公司购买了 1万粒“博洋 9”甜瓜种子。一审法院在对证

据的审查认定中认为，尚某公司即使是从田骏公司购买了 1万粒

“博洋 9”甜瓜种子，其将该种子培育成种苗对外销售仍然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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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权利用尽原则。

一审法院认为，德某公司是植物新品种“博洋 9”的品种权

人，该品种权处于保护期内，依法应予保护。本案争议的焦点

为：尚某公司是否侵害了德某公司享有“博洋 9”甜瓜的植物新

品种权；如构成侵权，尚某公司、刘某某应否以及如何承担侵权

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第二十八条

第二款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许可，

不得生产、繁殖和为繁殖而进行处理、许诺销售、销售、进口、

出口以及为实施上述行为储存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不得为商

业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

材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品种权规定》）第二

条第一款规定：“未经品种权人许可，生产、繁殖或者销售授权

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为商业目的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

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侵害植物

新品种权。”《品种权规定（二）》第六条规定：“品种权人或

者利害关系人（以下合称权利人）举证证明被诉侵权品种繁殖材

料使用的名称与授权品种相同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该被诉侵权



品种繁殖材料属于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有证据证明不属于该授

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被诉侵权人构成假冒品

种行为，并参照假冒注册商标行为的有关规定确定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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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中，尚某公司实际销售“博洋 9”甜瓜种苗，并在微信

朋友圈及抖音号中多次发布销售或嫁接“博洋 9”甜瓜种苗的信

息，其种苗使用的名称“博洋 9”与德某公司授权品种“博洋 9”
相同，在尚某公司未能提交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推定被诉

“博洋 9”甜瓜种苗系德某公司授权品种“博洋 9”甜瓜品种的繁

殖材料，因此，尚某公司未经德某公司许可，繁殖、销售、许诺

销售“博洋 9”甜瓜种苗的行为构成对德某公司“博洋 9”品种权

的侵害，其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品种权规定（二）》第十九条规定：“他人未经许可，自

品种权初步审查合格公告之日起至被授予品种权之日止，生产、

繁殖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为商业目的将该授权

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权利人对

此主张追偿利益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

纷处理，并参照有关品种权实施许可费，结合品种类型、种植时

间、经营规模、当时的市场价值等因素合理确定该使用费数额。

前款规定的被诉行为延续到品种授权之后，权利人对品种权临时

保护期使用费和侵权损害赔偿均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

审理，但应当分别计算处理。”在案证据显示，尚某公司于 2020 

年 8月 9日即在其抖音号中发布“嫁接‘博洋 9’”等宣传信息，

因此，尚某公司的该许诺销售行为发生于涉案品种权初步审查合

格公告日之后、被授予品种权之前，针对尚某公司在该期间内实



施的行为所导致的损失，德某公司要求其支付相应的临时保护期

使用费于法有据。一审法院考虑在临时保护期内尚某公司侵权行

为的性质、持续期间等因素，酌情确定尚某公司赔偿德某公司临

时保护期使用费 3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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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本案中，德某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实际所受损失，也未能提交

充分证据证明尚某公司的侵权获利，本案也无涉案植物新品种权

的许可使用费以供参考，因此，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涉案植物新品

种权的类型、尚某公司侵权行为的情节及持续时间、德某公司为

本案支出的合理开支等相关因素，酌情确定尚某公司赔偿德某公

司经济损失为 120 000元。关于德某公司主张的合理开支，因德

某公司确为本案支出律师费为 20 000元，公证费为 4 000元，购

买被诉种苗花费为 2 900元，故一审法院对该上述费用予以确认

，尚某公司应赔偿德某公司合理开支 26 900元。另，因尚某公司

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刘某某系其个人股东，在其不能证明公司

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其应对该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寿光市尚某种苗有限公司立即

停止侵害天津德某种业有限公司‘博洋 9’植物新品种权的繁殖

、销售、许诺销售行为；二、寿光市尚某种苗有限公司于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天津德某种业有限公司‘博洋 9’品种临时

保护期使用费 30 000元，并赔偿德某公司经济损失 120 000 元；三

、寿光市尚某种苗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德某公

司为制止侵权行为支付的合理开支 26 900 元；四、刘尚



胜对上述第二、三项中寿光市尚某种苗有限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五、驳回天津德某种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

审案件受理费18 686元，保全费5 000元，由德某公司负担 10 485
元，尚某公司、刘某某共同负担 13 201

10

元。”

二审中，尚某公司、刘某某提交如下证据：董冰冰的中国银

行账户（账号：6215686000007839649）与德某公司的农业银行账

户（账号：15425401040001718）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月 31日期间银行交易明细一份，共计 23页。证明内容：董

冰冰的上述账户仅在 2019年 6月 2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不足

半年期间即向德某公司支付款项 53笔，共计 2319380元。2019 

年 12月 20日，德某公司的上述账户向董冰冰的上述账户转账两

笔，共计 959082元。董冰冰收到上述款项后，在次日对外转账

70多笔，其中包括支付刘某某的 1900元的返利。证明目的：被

诉侵权种苗来自德某授权的经销商销售的种子。董冰冰作为佰吉

特公司的工作人员，负责向德某公司支付种子款，也负责向实际

购买人支付返利。佰吉特公司是德某公司在寿光市的最大授权经

销商之一，其经营模式就是在收到德某公司返利后，再按照承诺

向实际购买人支付相应的返利。

德某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

、证明目的有异议。交易流水无法证明董冰冰是佰吉特的员工，该

交易流水与佰吉特公司无关。

本院认证意见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

以认可，其证明力将结合本案的争议焦点作出分析认定。

德某公司提交如下证据：德某公司自行作出的检测报告



1份。证明内容：2022年 11月，德某公司对涉案公证购买封存

的种苗与“博洋 9”标准样品进行真实性检测，检测结果为尚某

公司、刘某某销售的“博洋 9”甜瓜种苗叶片不纯，且在 8个位

点上与“博洋 9”标准样品有差异，系不同品种。证明目的：即

便存在来自德某公司授权经销商的种子，被诉侵权的种苗也并非

11

由合法售出的种子培育而来。

尚某公司、刘某某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

是单方自行检测的报告，无法核实真实性。公证的种苗已经封存，

德某公司不可能从公证处获得种苗。该证据无法证明德某公司检

测的种苗是从尚某公司处获得的种苗。该证据的落款时间是在一

审开庭之前，德某公司在一审未提交该证据。德某公司不具备检

测资质，即便具备资质，也无法核实该检测报告的真实性。

本院认证意见：德某公司自行作出的检测报告无法核实检材

的来源，其与本案被诉侵权种苗的关联性难以确定，本院对该证

据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

确认。

本院另查明：尚某公司于 2019年 8月 3日、9月 24日、10 

月 22日，分三批自董冰冰处共购买了 15000元的“博洋 9”甜瓜

种子。

二审中，德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杰称，2019年每袋

“博洋 9”甜瓜种子的销售返利约为 20-30元。董冰冰是其在山

东省寿光市的代理经销商。



尚某公司、刘某某提交的盖有佰吉特公司印章的销售记录显

示：2019年 8月 3日提博洋 9种子 10袋，共 1900元；2019年 9 

月 24日提博洋 9种子 10袋，共 1900元；2019年 10月 22日提

博洋 9种子 4袋（1万的），共 11200元，同时标注：“博洋 9”

种子：16袋*190，84袋*140

12

。

本院认为，本案中，德某公司提交证据证明，尚某公司以授

权品种“博洋 9”的名称于 2020年 8月 9日在其抖音号中发布“

嫁接博洋九种苗”的信息。该行为发生在涉案品种权初步审查合

格公告日之后、被授予品种权之前，符合支付临时保护期使用费

的情形。在 2020年 9月 30日“博洋 9”品种权授权之后，尚某

公司分别于 2020年 10月 14日、2020年 10月 22日、2022年9
月 8日，在抖音号中发布“嫁接博洋九种苗”的信息。同时，

德某公司于 2021年 12月 21日公证购买了 2500株被诉侵权种苗

，且在公证购买过程中，刘某某宣称一年对外销售三四十万株“

博洋 9”种苗。德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植物新品种临时保

护期使用费以及侵权赔偿，故本院将本案案由变更为植物新品种

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及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尚某公司、刘某某实

施的被诉侵权行为是否适用权利用尽原则；（二）一审判赔数额

是否适当。

（一）尚某公司、刘某某实施的被诉侵权行为是否适用权

利用尽原则

尚某公司、刘某某上诉主张董冰冰、田骏公司是德某公司



的授权经销商，有权销售“博洋 9”甜瓜种子，被诉侵权种苗来

源于上述种子，一审认定涉案行为构成侵权，存在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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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审查，德某公司认可尚某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银行流水的

真实性，并认可董冰冰是其在寿光市的代理经销商。尚某公司、刘

某某在一审提交了盖有佰吉特公司印章的销售记录，该销售记录

显示的客户名称与尚某公司在二审提交的董冰冰的转账记录能够

予以对应，且盖有佰吉特公司印章的销售记录显示，该公司收取

了尚某公司支付的共 15000元的“博洋 9”甜瓜种子款。尚某公

司在二审提交的董冰冰的转账记录显示，董冰冰在 2019年 12 月

21日向刘某某转账 1900元。上述证据与德某公司向种子购买者

支付返利的销售模式相印证。按照双方认可的每粒“博洋 9”甜瓜

种子为 0.28元的价格，支付 15000元种子款可获得 53571粒“博

洋 9”甜瓜种子。尚某公司、刘某某称，其向董冰冰购共购买

100袋博洋 9种子，每袋 500粒，共 5万粒种子。因此，尚某公

司、刘某某在二审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向董冰冰购买了其所声

称的 5万粒“博洋 9”甜瓜种子。田骏公司作为德某公司授权的

经销商，在一审出庭作证认可尚某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自

田骏公司处购进 1万粒“博洋 9”甜瓜种子，支付了 2800元。根据

在案证据可以认定，尚某公司分别从田骏公司、董冰冰处购进的

共计 6万粒“博洋 9”甜瓜种子，该部分种子来自德某公司授权

的销售商。尚某公司、刘某某关于种子来源合法的主张部分成立

。

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经合法售出后，为维护交易安全，实现

后续生产者、繁殖者、销售者与品种权人利益的平衡，《品种权



规定（二）》第十条规定了权利用尽原则。该条规定：“授权品

种的繁殖材料经品种权人或者经其许可的单位、个人销售后，权

利人主张他人生产、繁殖、销售该繁殖材料构成侵权的，人民法

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下列情形除外：（一）对该繁殖材料生产、

繁殖后获得的繁殖材料进行生产、繁殖、销售；（二）为生产、

繁殖目的将该繁殖材料出口到不保护该品种所属植物属或者种的

国家或者地区。”根据上述规定， 经品种权人或者经其许可的单

位、个人售出的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他人购入并进行一次繁殖

之后销售，期间不涉及将繁殖子代再进行生产、繁殖的，因品种

权人对其销售的繁殖材料已经获得了合理利益回报，适用权利用

尽原则。本案中，有证据证明尚某公司从董冰冰、田骏公司处购

买权利人合法授权销售的“博洋 9”甜瓜种子共计 6万粒，故其

有权将上述购入的甜瓜种子培育成种苗并对外销售。对于一粒甜

瓜种子只能培育一株甜瓜种苗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尚某公司

将合法购入的 6万粒“博洋 9”甜瓜种子培育成种苗，对外销售 6 

万株“博洋 9”甜瓜种苗，并不构成未经权利人许可进行生产、

繁殖、销售的侵权行为。一审法院认定尚某公司即使是从田骏公

司购买了 1万粒“博洋 9”甜瓜种子，其将该批种子培育成种苗

对外销售的行为仍然不适用权利用尽原则，认定有误，本院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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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

如前所述，根据权利用尽原则，将经品种权人许可售出的种

子培育成种苗并对外销售的行为，在没有利用该种苗再次进行生

产、繁殖的情况下，属于正当合法的商业行为，并非侵权行为。

但是，如果用于培育种苗的种子无证据证明来源于品种权人，将



来源非法的种子培育成种苗的生产、繁殖以及销售行为构成侵权。

本案中，涉案公证书载明，刘某某在德某公司公证购买被诉侵权

种苗的过程中自称销售“博洋 9”甜瓜种苗的数量是一年三四十

万株，该销售数量远超过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来自德某公司的

6万粒，且其未提交繁育种苗的种子来源于德某公司其他经销商

的证据。因此，相较于年销量三四十万株，势必存在大量未经德

某公司许可用于培育种苗的种子。尚某公司、刘某某虽然从德某

公司的经销商处购买了共计 6万粒“博洋 9”甜瓜种子，但其生

产销售“博洋 9”甜瓜种苗的数量明显已经超出其购于品种权人

经销商的种子数量，一审法院有关尚某公司构成侵权，应当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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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责任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二）一审判赔数额是否适当

本案二审中，尚某公司、刘某某称，其对外宣称一年能够销

售“博洋 9”甜瓜种苗三四十万株属于出于商业目的而进行的自

我吹嘘，其自称至今至多只销售了 5万株“博洋 9”甜瓜种苗，

但其无法提供销售记录和销售单据证明其主张，难以确定该陈述

属实。尚某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种子以及水果、蔬菜的种植、

收购、销售，其应当根据种子法关于种子生产经营活动的规定开

展经营，建立和保存包括种子来源、产地、数量、质量、销售日

期等内容的生产经营档案，保证种子来源可追溯。但其未提交证

据证明其实际的种植规模、时间以及“博洋 9”种子的其他合法

来源，也未提交其经营账册以证明其实际交易的种子数量。尚某

公司、刘某某辩称其未保留交易账册。因不规范的经营行为导致

其无法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应当由其自行承担由此带来的不

利



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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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二审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尚某公司销售的被诉侵权“博

洋 9”甜瓜种苗中有 6万株应属权利用尽，不构成侵权，德某公

司对该部分不得主张损害赔偿，但尚某公司对外宣称其一年能

够销售“博洋 9”甜瓜种苗三四十万株，实际销售数量远超出已

认定符合权利用尽的 6万株，考虑到涉案“博洋 9”种苗的售价

为一株 1.1元，而“博洋 9”种子的售价为一粒 0.28元，一审确

定的赔偿数额略低；而且，尚某公司和刘某某在二审中未提交任

何证据，如交易记录或财务账册等证明一审判令其支付损害赔偿

120000元及临时保护期使用费 30000元明显超出其侵权所得以及

不当得利，因此一审确定的经济损失及临时保护期使用费，本院

不再予以调整。

刘某某上诉主张其对外销售“博洋 9”甜瓜种苗系代表尚某

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所产生之法律后果应由尚某公司承担。因

尚某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刘某某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

于股东自己财产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

十四条之规定，其应对该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一审判决刘

某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尚某公司、刘某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

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3838元，由寿光市尚某种苗有限公司、刘某

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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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审

审

判

判

判

长

员

员

罗 霞

胡晓晖

杜丽霞

二 ○ 二 三 年 六 月 七 日

法 官 助 理

书 记

董 宁

李思员 倩



裁判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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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案 （2023）最高法知民终 478号 号

案
植物新品种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及侵害植物新品

由
种

权纠纷

审判长：罗
合 议 庭

霞

审判员：胡晓晖、杜丽霞

法官助理：董宁 书记员：李思倩

2023年 6月 7裁判日期 日

“博洋 9”甜瓜植物新品
涉案品种

种

CNA20172350.9

植物新品种权；生产；销售；许诺销售；权利用关 键 词 尽

上诉人（一审被告）：寿光市尚某

当 事 人

种苗有限公司

上诉人（一审被告）：刘某某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天津德某种业有限公司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结果

。

（原判主文：“一、寿光市尚某种苗有限公司立即停止

侵害天津德某种业有限公司‘博洋 9’植物新品种权

的繁殖、销售、许诺销售行为；二、寿光市尚某种苗有

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天津德某种业

有限公司‘博洋 9’品种临时保护期使用费 30 000元，

并赔偿德某公司经济损失 120 000元；三、寿光市尚

胜种苗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德某

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支付的合理开支 26 900 元；四、

刘某某对上述第二、三项中寿光市尚某种苗有限公司所



负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五、驳回天津德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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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有

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 18 686 元，

保全费 5 000 元，由德某公司负担 10 485 元，尚某

公司、刘某某共同负担 13 201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

涉案法条

法

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问题的若干规定（二）》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

二条

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中权利用尽原则抗辩的审法律问题 查

经品种权人或者经其许可的单位、个人售出的授权

品种的繁殖材料，他人购入并进行一次繁殖之后销售

裁判观点

，

期间不涉及将繁殖子代再进行生产、繁殖的，因品种权

人对其销售的繁殖材料已经获得了合理利益回报，适用

权利用尽原则。

根据权利用尽原则，将经品种权人许可售出的种子

培育成种苗并对外销售的行为，在没有利用该种苗再次

进行生产、繁殖的情况下，属于正当合法的商业行为，

并非侵权行为。但是，如果用于培育种苗的种子无证据

证明来源于品种权人，将来源非法的种子培育成种苗的

生产、繁殖以及销售行为构成侵权。

注：本摘要并非判决书之组成部分，不具有法律效力。

https://sy1.cyxvip.com/https/77726476706e69737468656265737421e7e056d2373b7d5c7f1fc7af9758/chl/40e6e27e92c2f93dbdfb.html?way=textSlc
https://sy1.cyxvip.com/https/77726476706e69737468656265737421e7e056d2373b7d5c7f1fc7af9758/chl/40e6e27e92c2f93dbdfb.html?way=textSlc
https://sy1.cyxvip.com/https/77726476706e69737468656265737421e7e056d2373b7d5c7f1fc7af9758/chl/40e6e27e92c2f93dbdfb.html?way=textS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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